
成都大学第十届游泳比赛竞赛规程
一、组织机构
主办单位： 成都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
承办单位： 成都大学体育学院
协办单位： 成都大学游泳队
二、竞赛日期和地点
举办地点：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成都大学青山游泳馆
举办时间： 2026年6月16日 9:00-18:00（8点报到）
三、竞赛项目（男、女）
50米、100米自由泳
50米仰泳
50米、100米蛙泳
4×50米自由泳接力
4×50米男女自由泳接力
四、参加办法
（一）参赛组别
甲组（体育专业组，体育专业研究生）
乙组（普通学生组，普通专业研究生）
（注：甲组以班为单位报名 乙组以学院为单位报名）
（二）参赛资格
凡有成都大学正式学籍，并经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的全日制在校本、专科及研究生学生，以甲、乙组的分组要求报名参加。参赛运动员体检由各学院、班级自行负责安排。
（三）证件要求
运动员必须持有效二代身份证原件或参赛证原件检录参赛。
（四）技能要求
具备一定游泳技能，能完成相应报名项目，甲组以班为单位报名 乙组以学院为单位报名。
（五）报名限制
各参赛队学生参赛人数不限，每人不限报单项，可兼报接力。
（六）人员配置
各单位须报领队1人，领队可由学生兼任。
（七）资格审查
凡有冒名顶替者，一经发现取消本代表队团体名次。
（八）承诺书签署
所有参赛运动员在进行网络报名时，须签署《成都大学第十届游泳比赛参赛承诺书》和《运动员自愿参赛责任书》并上传，完成参赛报名，并将盖章纸质版于报道时上交。
（九）争议处理
运动员代表单位出现争议时，由相关单位协商解决。
五、竞赛办法
（一）竞赛规则
采用世界泳联最新竞赛规则。
（二）比赛形式
所有比赛项目只进行一次性决赛。
（三）违规处理
凡弄虚作假者取消所有比赛成绩，视情节进行处理。
（四）处罚规定
凡出现以下违规行为的人员，将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批评教育、通报批评、取消个人（全队）参赛成绩、取消个人（全队）参赛资格、禁止个人（全队）参加联合会相关比赛的处罚。
1. 缺席处罚
报名后未到赛区报到。因病、因伤除外，但须出示正规医院诊断证明书并发送至邮箱：2385099841@qq.com。
2. 弃权处罚
开赛后运动员无故弃权。因病、因伤弃权除外，但须出示正规医院诊断证明书。
3. 慢游处罚
运动员故意慢游。慢游判定标准：400米及以下单项比赛成绩慢于报名成绩10%。
4. 装备违规
运动员在比赛池或热身池佩戴划水掌和脚蹼。
5. 泳道违规
运动员在比赛池或热身池未按泳道标识进行游进和冲刺练习。
6. 其他违规
违反《体育赛事活动赛风赛纪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违反竞赛规程及相关通知要求，干扰、影响赛事正常进行、运动员参赛、裁判员执裁的相关人员等。
六、录取与奖励
（一）个人项目奖励
本次比赛录取各项目各组别前八名颁发奖状。各年龄组单项参赛人数不足8人（含8人）时，减1录取；参赛人数不足3人（含3人）时，只计取单项成绩，不录取名次。以上参赛数据均以全部报名结束后，竞赛分组表中的各项人数为准。
（二）团体总分奖励
本次比赛设团体总分奖，团体总分前三名颁发获奖证书，团体总分以单项得分累计相加，排列名次。（甲乙组分别记录）
积分规则：
第一名：8分
第二名：7分
第三名：6分
第四名：5分
第五名：4分
第六名：3分
第七名：2分
第八名：1分
名次判定：
总得分并列队伍，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，再次并列以第二名多者名次列前，以此类推。
七、报名和报到
（一）报名方式
本次比赛采用网上报名方式，请各参赛队于2026年5月7日9时至2026年6月9日17时通过数智赛事通完成报名。
在报名过程中如有任何问题，请与技术人员联系：魏云涛 18782061054，梁家熙 13548170473
（二）报名截止
报名系统关闭后，不再接受报名。报名成功的运动员可在报名截止时间前进行报名信息修改，过时不再接受修改。
（三）取消报名
报名成功的运动员如不能参赛，必须在报名截止时间前登录网上报名系统，进行取消报名操作（删除报名信息即可），伤病或特殊原因除外，须出具有效书面证明。
（四）报到要求
各参赛单位请于开赛前一小时到达赛区报到，报到信息请见《补充通知》（另行通知）。《补充通知》请登录网上报名系统查看。
八、技术官员
技术代表、裁决委员、裁判长由主办单位指派，其他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派。
九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
本规程最终解释权属成都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。


成都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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